
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各有关单位： 

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以及自治区、南宁市关于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各项部署，根据《自治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桂建办〔2020〕

5 号）、《南宁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指挥部令（第 2 号）》、《南宁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全市工业

企业、服务业企业和建设工程安全有序复工的通告》（南新冠

防指〔2020〕12 号）、《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宁市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保经营稳发展若

干措施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为认真协调指导建筑企业做好我

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建设工程）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保障我市建筑业从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经南宁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

挥部同意，并结合行业实际，现就疫情防控期间我市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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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复工时间安排 

（一）2 月 10 日起，涉及保障城市运行必需、疫情防控必

需、存在重大风险确需应急处置的建设工程可以复工。 

（二）2 月 24 日起，其他建设工程可以复工。 

（三）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网上办公、远程办公和

居家办公的优先复工。 

二、复工审核流程 

本市各建设工程应结合实际，有序错峰复工、稳妥推进在

建项目和新开工项目。疫情管控期间复工的项目必须严格落实

施工现场疫情管控措施，严格实行开工、复工审核制度，具体

审核工作流程如下： 

（一）项目自查。各建设工程参建企业应根据各自职责，

对照复工要求开展复工前的全面自查，复工前做好供电、供水、

空调设施和电气电路、危化品储存的安全检查。编制《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和疫情应急预案》，如实填写《建设工程从业人员

健康情况表》（附件 3）和《建设工程复工条件检查表》（附件

4），并通过住建行业各企业防疫工作情况系统（附件 5），扫

描二维码填报上传入场人员相关信息。 

（二）复查和申请。疫情防控小组根据《建设工程复工条

件检查表》的检查重点，对项目自查情况实施复查，签署复工

意见。复查符合要求的，由项目建设单位牵头，提前向各县、

城区、开发区的联合审核小组提出书面复工申请，并同时提交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疫情应急预案》和附件 3、附件 4。 



- 3 -   

（三）审核。各县、城区、开发区（管委会）要成立由住

建部门牵头、卫生健康部门、公安部门和乡镇（街道办事处）

组成的复工联合审核小组，负责复工审核工作。联合审核小组

收到企业提交复工申请后，要组织人员对企业提交的复工申请

材料进行严格审查，并开展现场情况核查，在 2 日内完成复工

条件审核工作，并向企业反馈复工审核意见。审核通过的，由

联合审核小组报市级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合格一家复工一家。 

三、加强施工现场疫情防控管理 

（一）企业组织管理 

各建设工程参建企业要建立企业主要负责人牵头的疫情

防控领导机构，成立复工检查组，对施工现场疫情防控措施进

行检查。 

项目部成立疫情防控小组。 

建设、施工单位均应编制《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疫情防控方案应包括项目复工管理、防疫人员配备、防疫物资

保障、人员防疫管理、应急预案等内容，明确各部门责任，安

排专人负责，落实相关管控措施。 

每个建设工程必须建立与属地或对口医院的联络机制，一

旦出现疫情相似症状或发现疫情，第一时间送诊，并按要求立

即上报情况。 

在复工前采取视频、板报、画册等可视化教育方式等方式

对项目负责人、项目管理人员进行疫情防控培训教育，宣贯疫

情防控知识和复工自查工作要求。 

（二）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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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参建企业要切实把加强用工实名制管理作为疫情防

控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采取最严格的工作措施，全面排

查、严格督导，确保在建项目用工实名制管理全覆盖。各工地

均要严格使用广西建筑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公共服务平台（“桂

建通”平台）建立本项目用工实名制台账，进场人员每日登记，

建立一人一档，确保做到：在建项目人员劳动合同签订率 100%；

从业人员上岗前个人身份信息采集入库率 100%；施工现场从业

人员劳动考勤、工资结算等信息记录率 100%；本地区用工实名

制管理信息实时上传率 100%。 

2. 每天对所有上岗人员开展不少于 2 次的体温检测（上

岗前及下班后），记录在案。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新《建设工

程从业人员健康情况表》，并通过住建行业各企业防疫工作情

况系统填报上传；对体温高于 37.3℃的人员禁止进入施工现场，

疫情防控小组要迅速与属地社区及疾控部门联系，按规程就地

采取筛查、隔离、治疗等措施。 

3. 来自及经过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人员未按防疫部门要求

隔离观察（留验）14 天，不得进入建筑工地。发现未隔离过的

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人员并体温检测不合格的，疫情防控小组要

迅速通知属地社区和疾控部门，按疫情处置规程进行处置；体

温检测合格的，通知属地社区相关管理部门进行隔离观察（留

验）。 

4. 疫情防控非重点地区来邕人员，体温检测合格的可进

入建筑工地；体温检测不合格的，通知属地社区和疾控部门，

按疫情处置规程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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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人员或体温检测不合格人员密切

接触的，参照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人员要求执行。 

（三）施工现场管理 

1. 疫情管控期间，各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实行封闭式管理，

存在多个出入口的，尽量只开放一个出入口。在出入口设立 24

小时健康检查点，配备体温枪等体温检测设施，每天对所有进

场人员实施体温检测，核实入场人员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

关键信息，测温时要做好人员组织，保持适当距离，避免人员

聚集。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工地，工地内人员应尽量减少外出，

最大限度减少施工现场人员流动。 

2. 疫情管控期间，所有进场人员都要佩戴口罩，做好个人

防护措施。所有进场人员要固定使用自己的安全帽、安全带、

其他安全防护用品及施工作业工具，并做好名字标识，做到专

人专用。企业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开展班前教育、技术交底和

施工作业等活动，人与人之间保持 1.5米以上的防疫安全距离，

减少人员聚集。 

3. 各参建企业要严格依照自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公共

场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卫生防护指南》、《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不同风险人群防护指南》和《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口罩使用指南》的技术要求，对施工现场、办公生活区域

及其他人员活动场所开展每日不少于两次的通风、消毒和防疫

工作。对于不在生活区集中居住的工人，人员所属分包单位现

场负责人要向工人发放满足防疫消毒要求的物资，由工人每日

对租住房屋自行消毒两次，消毒工作落实情况由现场负责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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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记录。 

4. 各项目工地生活区内应设置食堂、厕所、盥洗设施、淋

浴间、开水房、密闭式垃圾箱和废弃防疫用品密闭式垃圾箱，

确保封闭生活不受影响。严格执行食品采购、加工、储存等卫

生标准要求，不得违规宰杀、处置家禽和野生动物，切实保障

食品安全。工地食堂通过错时排队、打包分餐等措施，减少人

员聚集。施工现场生活区要设置生活污水化粪池，施工单位要

在复工前与卫生防疫部门对接，严格落实化粪池的消毒防疫工

作；暂不具备设置生活污水化粪池条件的，要在污水排放区域

设置专门的污水收集装置，安排专人负责卫生管理，并做好转

运、排放管理和消毒防疫工作。 

5. 做好生活垃圾分类。要在办公区、作业区及生活区设置

废弃防疫用品密闭式垃圾箱，并做好标识，严格按照卫生防疫

要求处置废弃口罩等医用防护用品垃圾。 

6. 各企业要将相关卫生防疫教育纳入进场和每日岗前教

育，以班组为单位，通过视频、板报、画册等可视化教育方式，

开展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疫知识宣讲，将疫情防控培训和安全

技术交底结合起来进行，提高现场人员的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

意识。 

（四）防疫物资准备 

各企业要通过多种渠道，企业统筹并发动从业人员个人，

准备口罩、测温计、消毒液等疫情防护用品及设备设施，疫情

防控小组要建立物资管理档案，防疫物资储备应不少于三天用

量且满足施工期间所有从业人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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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做好疫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疫情防控工作实行日报制度和紧急报告制度。批准复工的

建设工程，疫情防控小组需每天上午十点前汇总本项目当天疫

情防控工作情况，并报送本企业总部备案。施工现场发现有体

温不合格等异常情况的，疫情防控小组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第一时间通知属地社区和卫生防疫部门，按照疫情防控程序进

行应急处置。经医疗机构确认疑似病例或确诊的，该项目须立

即停工并封锁场地，做好现场人员出入管控，配合疾控部门开

展防治工作。 

（六）按要求开展复工安全检查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建设工

程复工安全生产工作。各在建项目参建单位要组织开展施工现

场复工前安全生产大排查和“全覆盖”的安全教育培训，对发

现的安全隐患整改完毕方可复工。相关安全检查资料经建设、

施工、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后，在项目部存档备查。 

四、强化疫情防控责任制，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部门

监管责任 

（一）企业主体责任 

1. 建设单位要落实建设工程疫情防控的首要责任，全面

做好施工现场疫情防控的组织工作。因疫情防控导致的建设工

期延误，属于合同约定中的不可抗力情形，建设单位应将合同

约定的工期顺延，防止开工、复工后抢工期、赶进度带来生产

安全风险。建设单位不得以工期紧等理由要求施工单位未落实

防疫措施或未经批准擅自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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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要落实建设工程疫情防控的主体

责任，要切实督促所辖项目部、监理部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落

实各项工作措施，建立贯穿管理层、作业层的防控管理体系。

劳务企业是选人用人的第一责任主体，项目部是复核选人用人

的直接责任主体，要切实做到清楚了解每一名进入现场的务工

人员的具体情况。 

（二）行业部门监管责任 

市住建局为牵头协调部门，负责协调指导全市建设工程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各级工程监督机构要按

照我市建设工程分级管理有关规定，对各县、城区、开发区（管

委会）联合审核小组批准复工的建设工程加强复工后安全生产

巡查监管。 

（三）属地复工条件核查责任 

各县、城区、开发区（管委会）要按照市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的要求，于 2 月 10 日

前成立由住建部门牵头、卫生健康部门、公安部门和乡镇（街

道办事处）组成的复工联合审核小组，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办公

地址、办公时间、联系人、联系电话、复工办理流程及申请资

料等，做好企业咨询和复工指导服务工作。联合审核小组负责

本辖区范围（五象新区范围建设工程，根据行政区域划分，分

别由良庆区和邕宁区牵头，五象新区规建局参与审核小组）内

建设工程的复工申请，并在 2 日内完成审核，出具复工审核意

见。各县、城区、开发区（管委会）政府要会同有关部门强化

日常监督指导，发现建设工程存在以下情况的，要依法依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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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查处，并对违法企业和个人采取限制市场准入、通报曝光、

信用扣分、停水停电等措施进行惩戒。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1. 未经核查批准擅自复工的； 

2. 复工条件整改不力的； 

3. 不报、缓报、漏报和瞒报情况的； 

4. 行动迟缓、措施不力或其他导致疫情发生及传播的。 

五、适时优化完善防控措施 

建设工程疫情防控相关措施将根据疫情发展形势，按照自

治区、南宁市有关防控工作要求适时进行调整、优化，并及时

进行通知、公告，请各企业密切关注，严格落实。 

 

附件：1.《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桂建办〔2020〕5 号） 

      2.《南宁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指挥部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全市工业

企业、服务业企业和建设工程安全有序复工的

通告》（南新冠防指〔2020〕12 号） 

3. 建设工程从业人员健康情况表 

4. 建设工程复工条件检查表 

5. 住建行业各企业防疫工作情况系统填报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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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各县、城区、开发区（管委会）建设工程复工工

作联络人汇总表 

 

 

 

 

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2 月 9 日 

 

（联系人：谢永达；联系电话：0771-5515250）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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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项目名称： 

序号 姓名 电话号码 身份证号 

人员类型

（填数字，

1管理人

员，2工

人） 

体温（℃） 

有无咳嗽胸

闷等症状

（有打√，

无打×） 

是否有感

冒、发烧症

状（是打

√，否打

×） 

1月 8日后

是否去过或

经过湖北

省？（是打

√，否打

×） 

是否与已经

确诊肺炎病

人有接触

（是打√，

否打×） 

春节假期是

否与湖北、

武汉人员密

切接触？

（是打√，

否打×） 

是否在家

“自行隔

离”或按疾

控部门要求

隔离观察

（存在症状

或路过湖北

省、接触过

湖北省人员

的才填写） 

1            

2            

3            

4            

5            

6            

......            

建设单位（盖章或由项目负责人签字）： 登记日期：2020年     月     日 

施工单位（盖章或由项目负责人签字）： 登记日期：2020年     月     日 

监理单位（盖章或由项目负责人签字）： 登记日期：2020年     月     日 

劳务单位（盖章或由项目负责人签字）： 登记日期：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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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序
号 

事项名称 
项    目 
自查情况 

疫情防控小
组复查情况 

1 企业对项目负责人进行疫情防控培训教育   

2 项目部成立疫情防控小组   

3 工地封闭式管理，并在出入口设立健康观察点   

4 
每天对所有进场人员实施体温检测，并建立《建设工

程从业人员健康情况表》 
  

5 不存在体温高于 37.3℃的人员及疑似、确诊病例   

6 按要求对施工现场及办公生活区域进行防疫消毒   

7 施工现场防疫宣传落实到位   

8 疫情防护用品充足（每人每日不少于三个口罩）   

9 上岗人员上下班均佩戴口罩   

10 严格落实实名制管理“四个 100%”   

11 按要求扫描二维码填报上传人员信息   

12 编制《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13 建立与对口医院的联络渠道    

14 已完成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和“全覆盖”安全教育   

自查人员意见（签字）  

复查人员意见（签字）  

复工意见：       同 意□           不同意 

 

 
      建设单位（章）         施工单位（章）        监理单位（章） 

                                                 2020 年   月   日 

 

联合审核小组审核意见

（章） 

已审核，同意复工□    已审核，不同意复工□ 

                      

2020 年   月   日 

备注：申请复工的建设工程要在在提交复工申请时提交或在项目现场准备好证明该复工

条件已具备的证明材料备查，包括文件、照片、表格、系统记录截图等；自查、复查人员在

对应事项栏内对具体事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符合要求的打√，不符合要求的打×，存在不

符合情况的可在对应栏内简单备注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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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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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序号 行政区域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1 隆安县 周守科 住建局副局长 13737129868 6522144 

2 马山县 李昭福 住建局副局长 18977089379 6820457 

3 宾阳县 陆宁 住建局副局长 13077720128 8252176 

4 横  县 麦瑞辉 住建局副局长 13517611719 7080199 

5 上林县 蒙秋霖 住建局副局长 18154533533 5222229 

6 武鸣区 梁安勇 住建局副局长 18076530902 6220007 

7 西乡塘区 陆冰川 住建局副局长 15977719876 3132894 

8 青秀区 陈超凤 住建局副局长 18077790976 5826361 

9 邕宁区 孟威 住建局副局长 13768447288 4792000 

10 江南区 汪朝阳 住建局副局长 13978647287 4887953 

11 兴宁区 高玉志 住建局副局长 13321708361 3290727 

12 良庆区 蒙冠仁 住建局副局长 13978115678 4509975 

14 五象新区 董绍斌 监督站长 18077773818 4733750 

13 高新区 李晔 监督站副站长 13878112065 5816925 

15 经开区 陈春明 建设发展局副局长 15907719215 4519077 

16 东盟经开区 傅勇 住建局副局长 13607810397 6336826 

17 江南工业园区 梁宗成 建安局副局长 13878826658 4305155 

 


